
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補助經費請款核銷

暨第三批次發包情形訪查會議紀綠

壹、時間：109年 4月 8日上午 10時

貳、地點：宜蘭縣政府 301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林副局長德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靖薇

肆、出席人員：(詳簽名冊)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結論：

一、「108-109年度宜蘭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委辦計畫」

請宜縣府水資處依執行進度適時辦理經費核銷事宜，並務必於

今(109)年底前結案。

二、「安農溪第二期河道環境改善」請宜縣府工旅處儘快辦理經費

核銷事宜。

三、「安農溪第三期河道環境改善計畫」規劃設計案請宜縣府工旅

處儘速辦理經費核銷。另工程案已達請款條件，請於 109年 4

月 13日前將請款資料函送本局辦理請撥款事宜。

四、本局預定於 109年 4月 16日召開「宜蘭河水岸慢行道及水域活

動環境改善計畫」細部審查會議，請宜縣府工旅處針對上次

(109/03/13)審查會議各委員提供意見務必以表列方式彙整，並



逐條詳為說明辦理情形。

五、「十六份排水下游段水環境改善計畫」規劃設計請宜縣府水資

處加緊趕辦，若設計內容定案欲函報本局審查時可提早告知，

本局將會儘速安排審查會議，以利縮短審核期程，期本工程能

於 109年 4月底前完成發包。

六、本計畫第三批次及第四批次核定案件計 5案，請宜縣府妥為掌

控各案件執行期程，務必於今(109)年底完工。

七、本計畫各核定案件請宜縣府應朝工程設施減量、去水泥化、融

入地景及生態環境等思維去執行，以符水環境計畫之宗旨。

柒、散會(上午 11時 30分)




